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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抢眼

近日，家住聊城的吴女
士碰到一件烦心事。今年3
月底，她跟随一个名为“摄
影部落”的摄影爱好者群，
一起报了山东宝中旅行社
前往港澳的“摄影团”。吴女
士介绍，当时根据年龄的不
同，交费也不同，自己作为
50岁以下的群体仅交了200
块钱。

只要200块钱就能游香
港？对于这个低得不能再低
的价格，吴女士坦言很便宜。

“导游说吃住都是从购物里

来的，这事儿咱也认可，毕竟
这么点钱。”吴女士表示。在
出发前吴女士也见到过行程
单，上面写明了有定点购物
安排，而当时自己因为本来
就有购物打算，并未提出异
议。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超低价的团里不仅有购
物，还有强制购物。吴女士
说，当时是被香港接待社的
导游拉到了指定的购物场所
消费，自己花费17000元港币
买了一块原装进口手表。但

与此同时，也有的游客并不
想购物。

“导游明确表示出‘不
买东西不让走’、‘不呆够
那 个 时 间 不 让 走 ’的 意
思。”吴女士说，当时去第
一 个 购 物 店 时 ，两 个 德 州
齐 河 的 小 姑 娘 没 有 买 东
西，后来又被送回店里，买
了 东 西 才 让 离 开 去 下 一
家。因而，本来说好下午留
出三四小时去海洋公园游
玩，也因为东西没买够，时
间被大大压缩。

在吴女士看来，出游中
购物在所难免，只要东西好
都是一样的。但吴女士当天
就发现，手表有一定的质量
问题。于是，回济南后吴女士
便通过旅行社提出退货。没
想到将近4个月过去了，自己
一毛钱也没拿到。

对此，宝中旅行社的工
作人员陈女士表示，吴女士
的确曾经报了一个五天四夜
前往香港的旅行团。至于200
块钱的超低价，旅行社工作

人员解释，吴女士所报的团
是旅行社的优惠团，是3月份
旅游淡季时推出的对老顾客
的回馈。而吴女士作为旅行
社一个客户的朋友，享受了
这个优惠。

至于当时地接导游带
领 旅 游 团 队 去 购 物 的 地
方 ，也 的 确 是 定 点 购 物 单
位 ，但 旅 行 社 方 面 表 示 并
没有强制顾客消费。“进购
物店的情况是有的。”陈女
士 说 ，日 程 里 明 确 写 着 有

购 物 一 项 ，并 作 为 合 同 附
件给了吴女士所在团队的
负责人员。

陈女士也表示，如果是
地接导游单方面强制游客购
物，旅行社方面会查证落实。
而关于退货问题，陈女士说
目前手表已经寄回香港，但
由于手表出现了划痕，因此
产生了一部分折损费，双方
对具体的赔偿费用问题产生
了分歧。“目前在积极协商
中。”陈女士说。

旅行社 定点购物在行程内，并没有强制

但指定购物场所并不代表着可以强
制游客购物。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
王晨光表示，香港、台湾等地在一些旅游
行业协会的监督下，的确存在一些定点购
物单位。这些购物场所反而更有公信力。
但王晨光也解释，定点购物单位并不等同
于强制购物，按照新《旅游法》的要求，在
没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旅行社不能指定
场所强制游客购物。

与此同时，如果接受旅行社委托的地
接导游出现了强制游客购物的行为，双方
都需要承担责任。“导游负责赔偿责任，旅
行社负责连带责任。”山东舜启律师事务
所的孟宪强律师说。游客在出行前一定要
看好合同，并注意留存证据。 (万兵)

出行前看好合同

要注意留存证据
““零零负负团团费费””打打法法律律擦擦边边球球重重出出江江湖湖

两两游游客客没没购购物物 被被强强行行送送回回店店
低价团打擦边球复出，强制购物搭顺风车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通常五天四夜的港澳
行价格在四五千左右。”不
少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纷纷
表示，别说是200块钱，就算
是一两千也很难玩下来。但
无独有偶，此前也有市民凭
300多块钱游华东五市，结
果一路上进了无数购物店，
甚至出现了因不购物被辱
骂的情况。

据新《旅游法》第三十
五条明确规定 :“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
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
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但是，经双方
协 商 一 致 或 者 旅 游 者 要
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
行程安排的除外。”

济南市旅游局监察大
队队长杨忠臣介绍，新《旅
游法》颁布后，“零负团费”
和“指定购物”一度引起不
少争议。去年12月，国家旅
游局专门发布通知，对该

条款进行进一步解释，明
确旅行社以低于接待和服
务费用的价格或者行业公
认的合理价格提供旅游服
务，且无正当理由和充分
证据证明的，应认定为“以
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
动”。

但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非
常无奈。“确实有纯购物的市
场需求。”上述人士称，有些
旅行社为迎合这部分旅游者
的需求，推出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团吸引游客。但是游客

也往往很买账。因而有正规
合同做保障，这些“零负团
费”的线路堂而皇之再次复
出。而由于可以指定购物，强
制消费也搭上这趟顺风车，
重出江湖。“希望游客也能理
智对待价格问题。”该人士表
示。

律师也表示，如果事
先签订了合同，告知旅游
者，那么合同本身的确可
以算是正当理由和证据。
但这种行为难免有打法律
擦边球之嫌。

提个醒儿延伸阅读

新旅游法已经实行近一年。近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旅行社打着法律擦边球，推出
了超低价团吸引游客，强制购物也搭上了顺风车，让不少游客和正规旅行社颇感无奈。

本报见习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韩美惠

游客 200块钱游港澳，不买东西不让走

强制购物


	C04-PDF 版面

